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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24479—2009《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本文件与 GB/T 24479—2009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09 年版的第 2章）； 

——删除了第 1章不适用情况中“井道中发生火灾”的内容； 

——删除了“建筑物的疏散预案”等定义（见 2009年版的 3.2、3.3、3.4、3.5、3.6、

3.9、3.10）； 

——更改了“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定义（见 3.2，2009年版的 3.7）； 

——更改了召回装置接口和指定层的要求（见 5.1.2、5.2，2009年版的 5.2、5.4）； 

——将“火灾报警探测系统”更改为“召回装置”，使用“召回方式”表示手动召回装

置或自动召回装置（见 5.1.3，2009年版的 5.1.1）； 

——增加了手动召回装置的标识要求（见 5.1.4）； 

——更改了对禁止标志的引用标准（见 5.1.6，2009年版的 5.1.3）； 

——增加了火灾召回信号不应取消维护控制的要求（见 5.3.2）； 

——更改了电梯收到火灾召回信号后的运行要求（见 5.3.2，2009年版的 5.3.1、5.3.2）； 

——更改了电梯到达指定层后的特性，包括对听觉和/或视觉信号的要求以及电梯在停

梯时门打开或关闭的要求（见 5.3.5、5.3.6，2009年版的 5.3.5、5.3.6）； 

——更改了复位信号的要求（见 5.3.7，2009年版的 5.3.7）； 

——删除了“禁止进入”指示器的要求（见 2009年版的 5.3.8）； 

——增加了有关维护要求的资料性附录 B。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暂空）。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暂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空）。 

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24479—2009。 

 

 



 

 - III - 

引  言 

0.1 依据 GB/T 15706,本文件属于C类标准。 

当本C类标准的要求与A类标准或B类标准中的要求不同时,对于已按照本C类标准设计和

制造的机器,本C类标准中的要求优先于其他标准中的要求。 

0.2 本文件指出了火灾情况下电梯所涉及的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的程度。  

0.3 本文件描述的功能涉及轿厢自动返回到指定层和电梯退出服务。 

0.4 本文件的目的是： 

a) 减少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乘客被困在轿厢内的风险； 

b) 电梯最终停在指定层站后，使消防员或救援人员明确轿厢内没有乘客被困； 

c) 减少轿厢内的乘客暴露在火和烟中的风险。 

0.5 本文件基于下列假设： 

a) 召回装置触发电梯产生特定动作的信号； 

b) 建筑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按本文件认真考虑了电梯的火灾召回； 

c) 召回装置和电梯控制系统之间明确地分开；和 

d) 召回装置按照预定方式工作。 

0.6 本文件假定建筑设计单位和电梯供应商已就以下事项进行了协商： 

a) 召回装置的类型及其接口（参见 GB/T 7588.1的 0.4.2）； 

b) 如果是手动召回装置，开关的类型和保护； 

c) 指定层的数量和位置； 

d) 适当的维护和测试计划；和 

e) 电梯停在指定层时，门是否打开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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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 

1 范围 

本文件以召回装置传递到电梯控制系统的信号为基础，规定了建筑物发生火灾时确保电梯

特性的特殊要求和安全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新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对于在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本文件也可作

为提高安全性的基础。 

本文件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在火灾情况下还保持使用的电梯，例如在GB/T 26465中所定义的消防员电梯； 

——用作建筑物内人员疏散的电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ISO 

8100-1:2019，MOD) 

GB/T 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 12100:2010，IDT) 

GB/T 26465 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31095 地震情况下的电梯要求 

GB/T 31200－2014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乘用图形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7588.1－2020和GB/T 15706－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物负责人 building responsible person 

对建筑物承担法律责任的人。 

3.2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BMS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等实施综合管理的系统。 

[来源：GB 50314—2015，2.0.6] 

3.3  

指定层 designated landing  

在火灾发生时，依据建筑物的人员疏散方案，允许人员离开电梯以便安全地撤离建筑物

或建筑物区域的特定楼层。 

3.4  

手动召回装置 manual recall device   

手动操作装置（例如：装有可敲碎的玻璃面板的拨动开关、按钮或钥匙开关等），当它

动作时产生电信号，使电梯按预定的控制方式运行。 

4 重大危险列表 

javascript:showDetails('STD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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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本文件所涉及的所有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通过风险评价证明它们对电

梯是重要的，需要采取措施消除或降低风险。见表1。 

表1  本文件中涉及的重大危险 

GB/T 15706—2012

表B.1的编号 
依据GB/T 15706—2012附录B所列的危险状态 本文件条款号 

1 机械危险 
5.1.4、5.1.5、5.3.4、5.3.5、5.3.6、

5.3.7 

1 被困危险 5.1、5.2、5.3 

1 冲击危险 5.3.2 

3 热危险（热或烟危险的组合) 5.1、5.2、5.3 

8 不合适的设计或显示装置的位置不合理 5.1.4、5.1.6、5.3.5、5.3.6 

5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 

5.1 基本要求 

5.1.1 通则 

发生火灾时，应将配备召回装置的电梯召回至其中一个指定层，使电梯退出正常服务。 

相关说明，见 A.1。 

5.1.2 指定层和输入信号 

电梯应为一个或多个指定层提供服务。应由召回装置向电梯控制系统提供每个指定层相

应的输入信号。收到第一个激活的输入信号后，电梯应按照 5.3的规定返回至相应的指定层。

在第一个输入信号复位前，应忽略召回装置发出的其他信号。 

有关接口的说明，见 A.2。 

5.1.3召回方式 

应至少通过下列其中一种方式发出电梯召回的信号： 

a）手动召回装置，例如钥匙开关、消防员电梯的消防员电梯开关（见 GB/T 26465）；或 

b）自动装置，例如 BMS、火灾探测系统。 

5.1.4手动召回装置 

如果设置手动召回装置，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a）是双稳态的； 

b）提供清晰的可见标识标明该装置开关所处状态，以避免任何错误； 

c）适当地标示该装置的用途。当易接近时，设置符合 GB/T 31200—2014 中表 2序号为

02要求的“禁止火灾时使用”标志，无需配文字说明，标志的直径至少为 50 mm； 

d）安装在建筑物的管理中心或指定层；和 

e）设置防止滥用的防护，例如装在可敲碎的玻璃面板后或设置在安全的区域。当易接

近时，需要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复位。参见引言。 

5.1.5 电梯停止后的响应 

如果电梯因故障而停止，召回装置向电梯控制系统发出的信号不应导致电梯启动。 

5.1.6 禁止标志 

在所有层站靠近电梯的明显位置处，应设置符合GB/T 31200—2014中表2序号为02要求的

“禁止火灾时使用”禁止标志。该标志的直径应至少为50 mm。 

该标志可增加“禁止火灾时使用”的文字。 
5.2 召回装置和电梯控制系统间的接口要求 

接口线路中断应触发5.3所述的电梯火灾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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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梯收到召回装置信号时的特性 

5.3.1 在火灾情况下，电梯的响应原则是使轿厢返回到指定层并允许所有乘客离开电梯。召

回装置发出的输入信号不应使下列任一装置或功能无效： 

a）电气安全装置； 

b）检修运行控制（见GB/T 7588.1－2020的5.12.1.5）； 

c）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见GB/T 7588.1－2020的5.12.1.6）； 

d）电梯在地震模式下的特性（见GB/T 31095）； 

e）远程报警系统。 

5.3.2  当收到来自召回装置的信号时，电梯应有下列响应： 

a）所有的层站控制和轿厢控制均应变为无效，所有已登记的呼梯指令均应被取消； 

b) 开门按钮和紧急报警按钮应保持有效状态； 

c) 当电梯处于检修运行控制、紧急电动运行控制或维护控制状态下时，在轿厢上、对应

机器空间内和设置有检修运行控制装置的位置的听觉信号应鸣响。该听觉信号的声级应为 35 

dB～65 dB之间可调，宜设置为 55 dB。当电梯脱离检修运行控制、紧急电动运行控制或维护

控制状态时，该信号应被取消； 

注：维护控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通过钥匙打开任何通向底坑的门后防止电梯运行； 

——操作底坑检修运行控制装置的检修运行开关到正常运行位置后防止电梯运行； 

——维护操作的保护；或 

——层站和轿厢门旁路装置。 

d）电梯应按下列方式运行： 

1) 如果电梯停靠在层站，应关门后中间不停站直接运行到指定层；轿厢内听觉信号

鸣响，直至门关闭。最迟在门被阻碍时间达到20 s时，门保护装置应无效，并按

照GB/T 7588.1－2020中5.3.6.2.2.1b)4)的规定尝试关门； 

2) 对于手动门或动力驱动的非自动门的电梯，如果正开着门停靠在层站，应在该层

站保持原状态；如果门关着，电梯应中间不停站直接运行到指定层； 

3) 正在离开指定层的电梯，应在可以停站的楼层作一次正常停站，不开门，然后返

回到指定层； 

4) 正在驶向指定层的电梯，应向指定层不停站继续运行。如果已经开始停站，电梯

可在正常停站后不开门继续向指定层运行。 

5.3.3  GB/T 7588.1－2020中5.12.1.10所规定的自动分派到底层端站功能应无效。 

5.3.4  电梯群组中的一台电梯发生故障，不应影响其他电梯返回指定层。 

5.3.5  动力驱动的自动门的电梯到达指定层后应打开轿门和层门，并发出听觉信号（例如语

音提示）和/或视觉信号（例如“火警–电梯停止服务–请立即离开”等类似的文本消息）。

听觉信号的声级应为35 dB～65 dB之间可调，宜设置为55 dB。然后，电梯应按照下述a)或b)

的规定运行，假定后者是国家建筑规范所允许的（见引言）： 

a）最迟在开门保持的时间达到 20 s时，轿门和层门应关闭，电梯退出服务。开门按钮

和紧急报警按钮应保持有效状态。为了使消防服务人员能够确认轿厢是否在当前层

并且没有人员被困，当电梯停在指定层时在相应指定层的任何层站呼梯均应触发电

梯开门，且开门保持的时间不超过 20 s； 

注 1：在任何情况下，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3.15.1要求都可以手动开门。 

b）根据国家有关规范，如果在指定层的层门前面设有前室，电梯可以停靠在该层站并

使轿门和层门保持打开。此时，电梯应退出服务。 

注 2：电梯开着层门停靠时，不能防止火灾蔓延，因此首先需要建筑设计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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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对于手动门的电梯，电梯到达指定层后应退出服务，门应开锁，并发出听觉信号（例

如语音提示）和/或视觉信号（例如“火警–电梯停止服务–请立即离开”等类似的文本消息）。

听觉信号应为35 dB～65 dB之间可调，宜设置为55 dB。 

5.3.7 当召回装置的信号复位时，电梯应自动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 

6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 

第5章和第7章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应按照表2的要求验证。 

表2  验证表 

条款 目测检查
a
 设计符合性检查

b
 设计文件审查

c
 功能试验

d
 

5.1.1 √   √ 

5.1.2 √ √ √ √ 

5.1.3 √   √ 

5.1.4 √ √  √ 

5.1.5    √ 

5.1.6 √    

5.2   √ √ 

5.3.1    √ 

5.3.2 √ √ √ √ 

5.3.3    √ 

5.3.4    √ 

5.3.5    √ 

5.3.6    √ 

5.3.7    √ 

7   √  

a
 目测检查的结果仅能说明其存在(如：标志、控制装置、使用手册)，所要求的标志符合标准要求，递

交给业主的文件内容与要求一致。 
b
 设计符合性的检查结果是为了证实电梯是按照设计进行制造的，其零部件、装置符合设计文件。 
c
 设计文件审查的结果是为了证明本文件的要求在设计文件 (如：布置图、说明书) 中已得到满足。 
d
 功能试验的结果是为了表明电梯包括安全装置按预定要求工作。 

7 使用信息 

在交付给建筑物负责人的使用手册（用户文件）中应说明火灾情况下电梯的特性，以及维

护和定期测试火灾报警系统以确保其正常工作的必要性。 

需要给出不依赖于建筑物信号进行功能性验证和定期测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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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电梯情节与接口 

A.1 构成本文件应用基础的电梯情节 

 
 

图 A.1 电梯情节   

 

开始 

电梯是否设计为 

在火灾情况下使用？ 

 

用作消防员电梯时，采用 GB/T 26465；

用于人员疏散时，采用 GB/T XXXX。 

 

依据本文件，火灾发生时电梯除到达指定

层外不应再作其他运行。 

至少应提供一个手动召回装置，使电梯返

回指定层，然后使电梯停止运行。如果在

电梯初始验证时手动召回装置不起作用，

则应通过其他方式验证自动召回功能。 

 

应采取措施使电梯返回指定层，然后使电

梯停止运行。 

建筑物是否安装有火

灾自动探测和报警系

统？ 

火灾报警系统是否指

示火灾发生的楼层？ 

应采取措施使电梯返回指定层或没有发生

火灾的其他指定层，然后使电梯停止运行。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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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召回装置和电梯接口 

图 A.2为召回装置和电梯控制之间接口的说明。 

 

 
 

A — 边界 

B — 建筑物 

C — 电梯 

1 — 接口配线 

2 — 召回装置 

3 — 电梯控制接口（通过端子） 

4 — 电梯控制系统 

5 — 电梯 

 

图A.2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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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维护要求 

B.1 总则 

B.1.1 为了确保发生火灾时电梯的安全可靠运行，定期进行适当的维护至关重要。 

B.1.2 维护需要负责建筑物日常运作的建筑物负责人和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配合完成。 

B.2 定期检查和测试 

B.2.1 建筑物负责人需组织对电梯定期检查，确保电梯的运行与使用手册描述一致。这些检

查通常包括： 

a）操作召回装置，电梯返回指定层； 

b）到达指定层后，确保电梯保持开门最多 20 s 时关门并保持关门，或者按 5.3.5b)的

要求保持门打开； 

c）确保轿厢内选层按钮和相应指定层外的其他任何楼层的层站呼梯按钮均无效，开门

按钮保持有效； 

d）如果电梯已连接到 BMS或火灾探测系统，确保电梯对输入信号作出响应。 

B.2.2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需按照建筑物负责人的要求对电梯进行年度测试，并记录电梯是否

正确运行。 

B.3 更换 

B.3.1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需向建筑物负责人提出更换电梯零件或部件的建议，以确保电梯功

能正常。 

B.3.2 建筑物负责人需将 BMS与电梯接口或设备之间的任何变化告知电梯维护保养单位，以

确保电梯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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